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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9/2021_2022__E6_95_99_E

8_82_B2_E9_83_A8_E5_c80_309234.htm 教育部关于推进高等

农林教育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教高〔2007

〕6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教育局，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部属有关高等

学校：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事业的重大战略决策，是高等农林教育服务“三农”、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新的历史使命。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和《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

若干意见》精神，进一步深化高等农林教育教学改革，全面

推进高等农林教育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特提出如下意

见： 一、充分认识高等农林教育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

地位和作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

是人才。改革开放以来，高等农林教育主动适应农林经济和

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坚持立足农林，以教学、科研、生产

实践为核心，在加速自身发展的同时，努力服务于经济社会

的发展，探索实践了“太行山道路”、“科技大篷车”、“

专家大院”等服务“三农”新模式，为我国农林业建设培养

了大批科技和管理人才，为解决“三农”问题做出了重大贡

献。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高等学校要进一步充分认识高等农

林教育在我国农林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先导

性、全局性重要作用，抓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农林教育



提供的发展机遇，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积极投身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伟大事业。 二、进一步明确高等农林教育服务于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任务。举办农林教育的高等学校

要深刻认识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牢固树立“以服务为宗旨，

在贡献中发展”的办学理念，进一步坚持为“三农”服务的

办学方向，密切与农林行业发展和区域农村建设的联系，坚

持走教学、科研和生产三结合的办学道路，为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持、科技支撑和社会服务，促进

农业科技进步、农村文化发展和农村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要

积极开展农村发展的系统研究与设计工作，在农村扶贫、农

业经济政策、农业与农村法律等方面开展研究，为新农村建

设提供理论支持；要积极探索服务新农村建设的新模式、新

途径，积极创新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机制和制度，制订可行

措施，更好地适应新农村建设与发展的需要。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